《南开大学电动自行车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
核心要点详实解读（明白纸）

导语：《南开大学电动自行车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（南发字〔2025〕173号）已正式施行。本办法旨在通过“双证准入、扣分管理”规范校园电动自行车使用。为帮助您全面了解，避免违规，特作如下详解：
一、准入与管理核心（“双证”是前提）
1.问：什么样的电动自行车可以在校园内骑行？
答：在校园内骑行的电动自行车必须安装校园通行证。文件生效之日起，可以办理校园通行证的车辆，第一必须取得天津市公安部门核发的正式号牌，第二车辆必须符合新国标，二者缺一不可。未安装校园通行证的电动自行车，未经许可的私家电瓶车，非津南校区引进的共享电单车，均禁止进入校园或在校园内骑行。
2.问：校园通行证如何申领与注销？
答：申领：实行“线上登记+线下核验”。申请人需先在“电动自行车管理平台”登记，再携带本人身份证件（教职工/学生为一卡通等，第三方人员需单位证明）及已上牌车辆，到保卫处办理、安装、激活。
类别与期限：分为教职工证（博士后3年）、学生证（至毕业）、三方人员证（1年）。原则上每人限办1辆。
注销：人员离职、毕业或车辆转让出售时，应联系保卫处办理注销。校园通行证严禁私自拆卸、转借、售卖、涂改。
二、行驶与停放规范（安全是底线）
3.问：电动自行车在校园内应如何行驶？
答：必须严格遵守以下规定：
限速：进出校门5公里/小时，校内道路15公里/小时。
行为：靠右行驶，禁止逆向、载人、使用手机、佩戴耳机、追逐竞驶、双手脱把。
头盔：骑乘人员必须正确佩戴符合国标的安全头盔。
原则：坚持“行人优先”，主动避让。
[bookmark: _GoBack]4.问：电动自行车应在哪里停放和充电？哪些停放和充电行为是被禁止的？
答：在学校划定的专用停车区域内有序停放。充电必须且仅能使用学校统一建设运营的电动自行车专用充电柜（桩）。
严禁行为（“五个禁止”）：
禁止在消防通道、机动车道、人行道、绿化带、校门口禁停区停放。
禁止在建筑物公共门厅、疏散通道、楼梯间、安全出口、楼道内停放。
禁止将电动自行车或蓄电池带入电梯、实验室、办公室、宿舍等所有楼内场所。
禁止私拉电线和插座（“飞线充电”）进行充电。
禁止在教学楼、宿舍、办公楼等任何建筑物内部充电。
三、违规行为与处理细则（红线不能碰）
5.问：哪些是“一次违规，直接出局”的严重行为？后果是什么？
答：有以下行为之一的，直接注销校园通行证，取消校内使用资格：
将电动自行车或蓄电池带入建筑物内存放。
在校内任何区域违规充电（含“飞线充电”、楼内充电）。
使用虚假材料或欺骗手段办理校园通行证。
冒用、转借、出租、售卖校园通行证。
不服从管理强闯校门。
发生事故后逃逸。
6.问：除了直接注销校园通行证，还有哪些违规行为？如何处罚？
答：对以下行为实行年度12分扣分制（自然年周期）：
扣分行为（例）：骑行不戴头盔、违规载人、使用手机、超速、乱停乱放（如占用消防通道、机动车道）、噪音扰民、不避让行人等。
扣分标准：首次违反扣1分，两次及以上每次扣2分。
处罚结果：扣满12分，取消该车辆当年校园通行资格，次年1月1日恢复12分。恢复分数前车辆不得入校骑行。
7.问：对长期不用或废旧车辆有何规定？
答：车主有责任及时将车辆清理出校并注销校园通行证。学校将定期清理长期无人使用、严重老化、无法行驶的“僵尸车”，统一处置。

